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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聯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128） 

（「本公司」） 

 

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本政策」） 

  

1.  目標 

本政策列載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為達致成員多元化而採取的方針。 

  

2.  政策聲明及可計量目標 

本公司認為董事會層面日益多元化將有助本公司達成策略目標並達致可持續發展。

本公司相信董事會成員多元化可加強決策能力及董事會於達致持續業務營運及提升

股東價值的整體效益。 

 

本公司藉考慮多項因素，包括但不限於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種族、專業

經驗、技能、知識及其他資格，務求達致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本公司決定董事會最

佳成員組合時，亦將不時考慮其本身業務模式及具體需要。為達致最佳董事會，可

不時制訂及檢討其他可計量目標或具體多樣化目標，以確保其合適性。 

  

經考慮本公司的企業策略，董事會的委任乃根據所甄選的候選人能配合與擴大董事

會整體能力、經驗及觀點的優點及特點作出考慮。 

  

董事會負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規模、多元化概況及技能組合，以及達致本公司董

事會成員多元化目標的進度。董事會整體亦負責甄選及委任董事，以及檢討董事的

繼任計劃。董事會意識到本公司在適當層面須具備適當的招聘、甄選及培訓計劃，

從而就董事會職位物色及預備合適人才。 

 

股東透過本公司股東大會舉行前刊發的公告及通函，得悉每名獲委任或重選加入董

事會的候選人的詳盡資料。 

 

本公司於其企業管治報告內匯報董事會的組成及董事會成員多元化。 

  

  




